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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21世紀這個充满變動與競爭的時代，當

各家企業著眼於『提升作業流程績效，降低

營運成本，為企業創造更大獲利』時，企業

採行「委外方式」來增加競爭力早已是不可

避免的趨勢，無論是何種營運形態的公司，

仰或是資訊業、製造業、服務業甚至是軍隊

等，都需要外包的方式來增加工作效益及降

低成本減少相關人員的維持費用。

使資源專注於「核心能力」的發展增加企

業競爭優勢。現今，企業環境的觀點來看，

在人力及經費有限的情形下為確切掌握整個

企業的經營策略，企業採行外包方式已不僅

僅著眼於節省成本，而更重要的是集中相關

的人力、財力與物力來發展最具競爭優勢的

核心技術與專業能力，並借重外部力量來加

成單位的整體能力及價值。

另外，鴻海集團是3C代工領域規模最大、

成長最快的公司，從資訊產品之機械精密零

組件、消費性電子產品生產製造、满頻通訊

產品、無線移動式通訊產品等，不斷藉由機

光電「垂直整合」的模式，舉凡模具、治

具、機構件、零元件、整機至設計、生產、

組裝、維修、物流等等服務均涵蓋在內的方

式，可以將上、下游整合在一起，中間各環

節都自己來做，可將不受到別公司的掌控，

另外也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成本優勢」。

所以近幾年鴻海集團不斷希望收購日本的夏

普公司，首要著眼點便是夏普在低溫多晶矽

（LTPS）技術的著墨。夏普與鴻海結合不僅

短期內可提供鴻海在產能上的支援，中長期

來說，其技術也有助於鴻海縮短幾個建構中

或規畫中LTPS產線的學習曲線。未來鴻海一

旦掌握高、中、低階手機面板全系列自製的

能力，搭配本身已具相當規模競爭力的組裝

業務，必定強化『垂直整合』的優勢1，以利

成本及主導權的掌握，而不致受制於人。所

以我們由上述的說法與實証，結合個人在廠

所服務的實際經驗及建議來研析未來本軍後

勤單位執行委外時的策略：

貳、海軍維修制度

本軍目前維修分屬O、I、D 三級制的

（Occupation-艦力自修、Intermediate-中

繼維修及Depot-廠級維修）「級維修計畫」

(CMP；Class Maintenance Plan)，其中計畫

性維修項目約佔全部維修項目之40%。

(一)單位保養(O Level)指須各項專技人

員，配合工具、零附件、器材、試驗裝備及

技術文件，執行清潔、防護、潤滑、調整、

檢查、拆/更換、小修、測試之工作。

(二)中繼維修(I Level)：須具備特有專長

人員，並配賦多類總成(組合件)、次總成(次

組合件)、零附件、支援/測試裝、工具，以

機動性或永久時得應次級保修機構之要求，

派遣相關技術人員，赴該單位協修。

(三)廠級(基地)維修(D Level)：為永久性

工廠組織之最高保修機構，需精密的工廠裝

備、足夠之零附件及高度技術人員所完成之

保修任務，對修妥之總成、次總成、零附件

及裝備，經測試良好後，應繳庫或逕撥原送

修單位2。

參、目前修護現況概述

海軍的主要武力是以艦船為主，相關的後

勤維保多由海軍各後勤支援指揮部來執行，

但國軍在歷次組織調整下，不斷實施員額精

減，後勤人力也满之銳減，修護人力因長時未

能補充亦產生人力老化現象，近幾年在各級

長官努力支持下現雖已恢復評價聘雇人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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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及志願士兵補充外，另亦採用「策略性委

商」的模式來補強後勤維保工作，將不具時

效及機敏性的修護工作逐漸交由外包商來執

行，各後支部現有人力則專注於較核心的工

作，以及修船業界較少參與射控及武器、聲

納系統則仍由本軍各修護單位來進行維保工

作。

依國防白皮報告書內容所示「循序漸推動

後勤委外」，配合精粹案及募兵制推動，將

有限資源挹注於主作戰部隊，保留後勤核心

能量，並依國防法第22條資源釋商之精神，

將伙食、補給、運輸、設施維護等項目委由

民間辦理，以降低國軍勤務人力需求。另強

化人員培訓及經驗傳承，民國103年已完成

合約管理訓能建置，後續除配合國軍組織調

整及人力精簡規劃，同步檢討後勤部隊編組

外，並依國內市場環境及預算獲賦額度持續

推動，達成國防與民生並進之目標3。此舉係

將後勤範疇較不具機敏性與戰備時效之工作

項目，轉由民間來執行，進而與民間產業完

成策略聯盟。

目前募兵制為國軍現階段推展的重要方

向，為得召募優質人力，不斷將各項加給提

高，故整體人事成本將相對提高，必定造成

其他科子目的預算產生了排擠效應，尤其是

影響後勤作業的相關維修及保養的經費，二

代艦船也使用20年以上亦到全壽期的中、後

段。有鑑於此，所以在維修範圍的深度及廣

度開始擴大的情況下，各後勤維修廠所將非

屬核心工種工程項目逐漸委由民間企業公司

承包維修。

本文係以海軍艦艇維修工廠在執行有關

I、D級的「艦艇委外修護作業」過程中，最

關注及在意是那些因素會影響海軍的委外作

業，另外在執行者及決策者係選擇那一種委

商模式才是符合海軍的利益（經濟、效率、

品質等等）殊值我們探討。

肆、委外的理論

社會環境快速的變化，存在的高度不確

性，使得企業經營方面，因為急劇變化產生

了不同執行模式。外包(Outsourcing)一詞

的定義相當廣泛，它是內製(In-house)的相

反詞，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1994)在他的

「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 Society)

一書4中提到所謂的「外包論」，主張專注企

業核心能力與排除雜物是企業提高生產力的

必要條件，並且將企業非核心的業務發包給

專門的公司來處理，本身則專心致力於提昇

核心生產力及改善技術。Labbs(1993)指出：

「外包就是將企業運作需要的功能中不屬於

關鍵核心的部份，以契約方式委由企業外服

務者來負責提供，以維持企業營運的需要」

5。因此，外包使得原本應由組織員工承擔的

工作和責任，以契約的方式轉由承包商來承

擔的一種活動或機能6。

Jeffay(1997)認為以人力資源功能的角度

來看，外包的利益為提高服務速度、提升服

務價值及降低服務成本等三項利益之結合，

可創造企業外包最大之效益7。

當企業的某部分活動或服務可由企業外部

的其他廠商以更具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時，企

業即可將此活動或服務獨立出來，並委託該

外部廠商代為執行，此即稱為委外或外包8。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企業在資源、能

力、管理的限制條件下，選擇策略外包是擴

大規模、降低成本、減少風險、快速回應市

場需求的有效經營模式是增強企業核心競爭

能力與持續競爭優勢的必經之路9。

另有學者指出：未來的軍事後勤組織，不

應該是一個「無所不包」的萬能組織，如何

將國防後勤的能量，建立於民間，便成為國

防後勤管理上的一個重要議題，其中一個主

要的途徑，就是外包。例如伙食人力委外，

即將軍事單位的廚房人力裁減，將此工作外

包給合約商來執行的一項活動10。

而「強化企業核心能力，並將非核心業務

檢討委外執行」是近年來各國企業蔚為風潮

的作法，以往企業公司會將非核心業務檢討

委外執行，主要以規模經濟效益、時間成本

與外部專業人才為考量因素；然而現今時代

環境趨勢，業導入外包策略不僅著眼於撙節

成本，更重要是確保企業能掌握市場脈動與

經營策略，集中資源發展核心競爭優勢，以

求企業永續經營11。

行政院「擴大內需，活絡市場經濟」之政

策指導及為達到國防自主的目標下，於國防

法第22 條規定，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國防

科技工業，達成獨立自主之國防建設之立法

宗旨，及推動國防資源釋商政策，於民國91 

年舉辦國防資源釋商政策說明會，闡述釋商

旨在擴大國防資源釋出民間，促進國內業界

參與國防建設。主要方式為：(一)秉持「國

內廠商有能力供應者，國軍不建能量，亦不

向國外採購」之原則，如須向國外採購，亦

應落實辦理技術轉移，以提升國防科技工業

自主能力；(二)全面釋出非機密性及無關戰

備時效之非核心能量，推動各項委商工作。

另規劃「加強國外採購工業合作」、「促進

民間研製軍品」、「建立自主商維體系」、

「推動軍工廠國有民營」、「發展軍民通用

科技」、「推動學術合作研究」及「一般性

軍需釋商」等7 項重要措施，將國軍不具機

敏性與戰備時效低之非核心能量，釋出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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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承接，或藉由工業合作模式將國外技術轉

移，使得能量與技術移植於民間，有利於各

項軍品的研發、產製及維修。

然在推展國防業務上要講求效益與效率，

亦須掌握此原則，訂出正確的工作分際，將

非核心業務委外執行，且在執行軍事工業商

維政策亦應詳細規劃考核制度與規定，以確

保民間廠商其生產或維護品質，俾利整體效

益之發揮，因此在人員精簡國防政策下，

為達成戰備妥善之要求，導入外包策略運用

民間產業技術能力，提昇國軍整體後勤支援

能力，期使外包商能提升經營效率、縮短維

修時程，確保維修品質，並期使獲得顧客滿

意，達成雙贏目標12。

伍、本軍近年執行委外實例探討

一、「成功」艦委商案

海 軍 左 支 部 於  9 4  年  8  月 辦 理

PB94052L096PE「海軍成功級艦（成功軍艦）

整艦維修案」，由中船公司得標，執行海軍

第一次以全艦形式的委外模式執行廠級維修

事宜，全案施工概況如下所示：

(一)合約工期：原成功級艦維修計畫修

期為90日曆天，然中船公司自94年8月27日

開工，應於11月24日完工，因追加工程及擴

大（連帶）工程部分（含第1、2階段驗收期

程），同年12月30日完工出廠，，實際修期

多達126天（註：中船於94年3月1日即簽訂契

約書，後續因追加、擴大工程等因素中船報

價較高，由左支部與中船辦理議價程序，遲

至8月27日始工，故此部分未計工期）。 

(二)價款：原總計價款為1億1,677萬

8,000元，然部分工程因價格、料件、特殊工

具等影響，收回由左支部自修，統計整艦委

商總成本（含委商及自满）為 2 億 2,688 萬 

6,726元，較海軍近五年同型艦同維修等級平

均自满總成本 1 億 8,468 萬7,188 元，高於

以往自满成本達 4,219 萬 9,538 元，其主

要原因為購置物料價格(含運送)、員工工費

單價較海軍高，是整個為修費較高的主要原

因。

(三)合約管理：該委商案從需求單位於合

約內容編訂(含司令部、國防部審查)，到雙

方的合約管理以及到承包商的合約執行，軍

民雙方對合約內容中所述明的各項要求、標

準認知的不同等問題，常會造成甲、乙雙方

的誤解與差異。

(四)維修品質：軍艦在裝備方面，部分

項目有別於一般船隻，其零附件國內不常使

用，大部分屬軍規，或美軍僅有亦需要特殊

工具方能施修，另外此次委商案中，中船自

行施修，品質較佳；其餘工程部分因中船策

略伙伴受限於能力與經驗，進而影響品質造

成整體工程進度落後情形。

二、「湘江」艦委商案

海軍左支部為各型艦維修母廠遂於 96 年

又啣命辦理湘江艦商維作業，歷經 3 次開標

後，終由「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得標承

修，其維修概況如下所示：

(一)合約工期：自 96 年 8 月 11 日開

工，原履約出廠交艦日期為 97 年 2 月 12

日，因追加工程等因素，展延逾期至 97 年 

5 月 16 日完工出廠，合約修期 91 天，實

計修期 191 天。

(二)價款：全案預算 5,693 萬元（含擴

大及追加工程），經依約執行進度、辦理違

約計罰及損害賠償後，核算實際支付 3,034 

萬 4836 元整。

(三)合約管理：因千附公司非實際從事船

舶維修的公司，針對雙方所簽訂的合約，因

認知及解讀的不同，至無法依約執行，最後

違約(目前左支部與千附公司因合約問題所肇

生法律問題至105年仍由法院審理中)

(四)維修品質：本案於開標階段因無商投

標， 開標3 次後才由不具船舶維修經驗或

實績的千附公司得標，後續也因為該公司經

驗不足情況下，對於備料模式及合約解讀的

不同，造成雙方認知差異，也因為較不具備

維修的整合能力，常無法依照修艦節點與進

度執行，衍生後續延長修期及逾期計罰等問

題，影響全案施工品質及期程管制，至全案

無法完成。

三、「拖船」策略性委商案

101年保指部遂調整策略不再將主戰的艦

隊委商，改將由各支部及小艇大隊港勤作業

的拖船及小艇以各單艦的狀況實施整艦委商

(因構型較為簡單，無複雜的系統)，且改為3

年以上的長期合約，由雄輝公司得標，其施

工概況如下所示：

(一)合約工期：自 101 年 12 月 27 日

開工，原履約出廠交艦日期為 104 年12 月

31日，平均每年交修20餘艘次，均能依合約

修期完成。

(二)價款：全案預算 9億7932萬2000元

(將依照各船、艇實際維修情況逐一付款)，

全案共維修63艘次，核算實際支付3億1458萬

5726元。

(三)合約管理：因此次合約係採開放性方

式將要維修品項交合約商報價，由各支部實

施審查(依各年度所採購的金額比較)，若廠

商報價合理即交修，若報價差異過大即雙方

協調議價，若議價不成則不予交修，由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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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自行施修，故採此模式在合約管理較無

問題(但有可能因議價的時程擔誤時效)

(四)維修品質：本案因系統單純，屬小型

艦艇，不需要大型的整合能力，故維修品質

均能達到海軍驗收的標準。

陸、委外考慮因素

綜合上述歷年來各次委商的經驗可以知道

軍艦商維的購案是非常複雜的，常因一個因

素或環節有一方因經驗或認知的不同，即會

造成甲、乙雙方的損失，故依照個人於支部

服務的多年經驗，羅列執行委外作業時應注

意因素，以下幾點說明：

「成本花費」：這是一個各企業應該都相

同的準則，一定是交由外包商較自己執行所

花費的成本低廉，才宜交給外包商來執行，

尤其在目前國防經費逐年減少的時期，否則

易遭審計部查核與外界質疑。

「維修品質」：這個部分是整個委商案的

基本精神，若一艘軍艦委外施修若無法將損

壞裝備更換或維修達到一定品質與水準，則

勿需要耗費這麼多人力、物力來從事這件事

情。

「合約管理」：此部分可概分二個階段，

從「簽約」來劃分，前段為「編案」，我們

可以知道甲、乙雙方維繫及遵照的規則就是

「合約」，當承包商簽下契約書時，就是要

依照合約的內容，來備料與施修，然後我們

需求單位即依合約所規範的內容來付給承包

商合理的價款，當有一方違反了此項原則，

將可能要運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解決，所以就

本軍立場而言，如何訂定一個合理且可以維

護本軍利益的一份合約，是我們比較需要關

注的，另外後半段則是依約來執行，比較起

來起始的編案程序是整個購案是否順利執行

與否的重要關鍵。

「時效」：本軍的艦船，因為有戰備的目

的，所以均有律定進廠維修的週期，及整個

維修的時間，若艦船無法如期完修，將會造

成海軍用兵的困難，使得裝備無法發揮原有

的功能。

柒、結語

所以依照上述的說明，本軍目前委外修

護考慮的立場與因素即應以「成本花費」、

「維修品質」、「合約管理」、「時效」

等，朝四個面向去注意及規劃，另外個人經

驗在現階段提供委外的建議與策略應該首先

考量的，第一：現在各民間企業使用的比本

軍普遍與廣泛的，執行起來的品質比本軍更

優異的，成本價格低廉的。第二：本軍需要

投入很大金額建置的，卻很少運用到，本軍

即不自建能量，朝這兩大類型採委外方向發

展，第三：我們現在海軍的各級後勤幹部，

應藉由本職學能的提升，從裝備面瞭解、法

律的涵養、採購法的熟悉、商情蒐集、履約

爭議處理等專注合約管理能力及素養的強

化，期盼能符合目前本軍委外策略最大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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